
 

 

 

亞洲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 申請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系 級／學 號  

聯絡電話  障礙類別／程度 
障礙類別： 

□無手冊 □輕度 □中度 □重度以上 

電子信箱  

學期申請助理人

員服務總時數 

____學期 

____小時 
服務時段 

（如每週三 15:00-17:00） 
 

申請事由  

二、 需協助項目及內容(可複選) 

學習協助 

□筆記抄寫，課程名稱：            。 

□課堂協助，課程名稱：            。 

□作業及報告指導，課程名稱：            。 

□其他：      ，課程名稱：            。 

生活協助 
□轉移位協助    □簡易生活支持    □其他：      

申請學生家長簽章：     、助理人員家長簽章：       

□校園適應
(註：此項協助無

須雙方家長簽章) 
手語翻譯 □協助課堂翻譯，科目：                   

三、 助理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系 級/學 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進用資格 

□助理人員聘用資格第四條第一款進用資格：身心障礙服務人員 

□助理人員聘用資格第四條第二款進用資格：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助理人員聘用資格第四條第三款進用資格：手語翻譯員 

□助理人員聘用資格第四條第四款：協助同學 

申請資料 

自我檢核 

申請學生申請資料: 

□「助理人員服務申請表」  

□「助理人員同意書」 

□「約聘僱人員契約書」 

□「保密切結暨個資蒐集同意書」 

□申請學生當學期課表 



 

 

 

助理人員須檢附佐證資料： 

聘用資格：符合身心障礙服務人員 

□領有生活協助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學位學程畢業。 

□身分證影本 

聘用資格：符合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領有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特殊教育職前訓練通過領有證明書。 

□具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年資累計達二年以上年資證明。 

□身分證影本 

聘用資格：符合手語翻譯員 

□具手語翻譯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 

□手語翻譯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 

□啟聰學校已擔任手語教學教師十年以上之任教經驗 

□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手語培訓班培訓 

□身分證影本 

聘用資格：協助同學 

□學生助理學生證影本(限本校學生繳交) 

□學生助理身分證影本 

□若提供轉移位協助須檢附轉移位相關研習證明至少 2小時 

申請學生簽章：                學生助理人員簽章： 

以下欄位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填寫 

審
查
結
果 

初審 

申請學生申請助理人員服務總時數    ， 

預計核定時數    。 

□通過  

□未通過，審核意見: 

 

個管輔導人員簽章：                日期: 

複審 

                        

助理人員資格審查: □符合 □未符合  

助理人員服務時數，經     年    月    日複審會議審查： 

□通過，核定時數為：         。 

□未通過，審核意見： 

 

承辦輔導人員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亞洲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同意書 
 

1. 我了解身為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以下簡稱助理人員)的主要任務是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礙

學生(例如：視障、聽障、肢障…等類別)，透過學習協助或生活協助等方式，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在學校學習及生活特殊需求之必要協助，提升校園適應及獨立自主生活之能力。 

2. 我了解助理人員必須遵守以下之規定： 

（1） 與身心障礙學生共同討論，以了解身心障礙學生需要協助之內容。 

（2） 依照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積極主動提供適切服務。 

（3） 依雙方約定服務之時間，準時出席、不遲到、不早退。 

（4） 確實將服務時數與內容登錄在資源教室助理人員紀錄表，並定期繳交服務紀錄及服務滿意

度回饋等相關表單資料。 

（5） 倘若因臨時有事無法提供協助時，應事先安排其他同學幫忙，惟轉移位等生活協助服務項目

除外。      

（6） 如需調整服務時段，需提早與身心障礙學生討論並取得同意，否則視同缺席。 

（7） 出席情況不佳、未能適時提供協助將列入服務考評記錄，作為是否繼續聘任助理人員之評估

依據，經評估後情節重大者將立即終止聘任，且不支付剩餘服務時數之助理人員工作費。 

3. 我願意擔任          同學之助理人員，我明白我的主要服務項目如下： 

（1）  

（2）  

（3）  

（4）  

4. 資源教室將依照助理人員服務的時數提供助理人員工作費，薪資支給將依當年度「教育部大專校

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表項目一」核定標準公告核計發放。 

 

助理人員簽名：             

家長簽章：           (提供生活協助者除校園適應外，須有家長同意並簽章) 

系級：        學號：        聯絡電話：         

資源教室個管輔導人員簽名：         

 
 
 
 
 
 
 
 
 
 
 
 
 
 
 
 
 
 
 



 

 

 

亞洲大學計畫人員保密切結暨個資蒐集同意書 
一、 保密及維護個資安全義務：  

本人(以下簡稱乙方)任職於亞洲大學(以下簡稱甲方)擔任計畫聘用人員期間，願遵守以下規定：  

(一) 乙方因執行業務需要，而接觸並知悉甲方相關業務資訊或任何不公開之文書、電子資料、圖畫、

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將嚴守保密規定與國家相關法令，對於資料內容負永久保密之責。  

(二) 乙方願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民法」等相關法令，不私自蒐集任何資訊，未經

甲方書面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或洩漏、告知、交付、移轉予任何第三人，尊重智慧財產

權，絕不擅自複製、傳播任何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任何程式、軟體或業務所悉之個人資料，如有違

誤願負法律上之責任。 

(三) 甲方蒐集必要個人資料以進行資通安全與管理之特定目的，非經乙方之書面同意或經法令規定許

可，不得任意揭露、販售或用於蒐集時的特定目的以外之用途。  

二、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說明及同意事項：  

(一) 蒐集個資機關：亞洲大學  

(二) 蒐集個資目的：  

1. 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

進修、考績獎懲、申訴、銓審、薪資待遇、差勤、福利措施、特殊查核等措施）。  

2. 教育及訓練行政。  

3. 獎勵、補助申請。  

4. 辦理醫療、保險及健康檢查。  

5. 場所進出管理。  

6. 圖書館業務  

7. 調查、統計與分析。  

8. 其他依教育部等主管機關或私校退撫會要求之目的。  

(三) 蒐集個資類別：識別類、特徵類、家庭情況類、兵役情形、學習經歷、工作經驗、專長領域、語

言能力、專業資格、金融帳戶資訊、健康醫療、病歷、族裔身分、緊急聯絡人資訊及其他各項人

事作業所必須提供之個人資料（另需請您提供證明文件供核驗）。  

(四) 利用個資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本校將於計畫任用人員的在職期間以及離職後依法處理、利用的必要期間內，於校務行政作

業所及地區內利用計畫任用人員之個資。  

2. 利用對象：於必要時將您的個人資料適度公開，或提供予第三人如公務機關、私校退撫會、

醫療機構、保險機構、金融機構、旅遊相關單位及其他為達蒐集目的所需提供之機關。  

3. 利用方式包含但不限於：  

(1) 教育行政業務聯繫  

(2) 彙整、公開通訊錄。  

(3) 薪資、獎勵、補助等款項提撥。  

(4) 基於教育行政之目的將聯絡方式公開。  

(5) 各項考核、申訴時審查。  

(6) 申報所得。  

(7) 參與補助、研究計畫案或企業研習時，將資料提供補助單位、委託研究單位或研習企

業。  

(8) 參與競賽、活動時將資料提供相關單位。  

(9) 各項教學、成果發表時公開個資。  

(五) 當事人權利：您得針對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

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請求刪除等權利，請洽【04-23323456轉分機1027】  

(六) 各項資料如未完整提供，將可能延遲任職作業之審核、處理，或影響將來各項與蒐集目的相關業

務之執行。  

立書同意人：＿＿＿＿＿＿＿＿＿  

日 期：＿＿＿＿＿＿＿＿＿ 



 

 

 

亞 洲 大 學 

計畫兼任助理勞動契約書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以下稱甲方）因執行下列專題研究計畫之需要，僱用     君（以下稱乙

方）為□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臨時工： 

計畫名稱：115年度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計畫編號：11449074 

委託機構：亞洲大學 

計畫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資源教室 

計畫主持人：健康中心李雅珍主任 

 

甲乙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 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 乙方之工資由甲方在前項專題計畫經費項下支應，數額及計給方式如下勾選項目： 

□按月計薪，月薪新臺幣    元整。 

□按日計薪，日薪新臺幣    元整。 

■按時計薪，時薪新臺幣      元整。 

三、 工作時間：乙方於契約期間之工作時間，甲方授權計畫主持人、授課教師或單位主管指定

之，每月工作時數以＿＿小時為原則，契約期間共計＿＿小時為原則，甲方如因業務需要，

得徵求乙方同意，增加其工作時間。乙方工作時間，每日不超過 8小時，每繼續工作 4小

時，至少應有 30分鐘之休息。 

四、 工作地點：由甲方計畫主持人、授課教師或單位主管按工作實際需要指定安排，必要時並得

派駐甲方所在地以外之指定地點執行本契約所約定之工作。 

五、 工作內容：乙方於契約期間應接受甲方之調派、指導與工作分配，努力服務，並遵守甲方校

內各項規定。 

六、 出勤及請假規定：乙方應按甲方規定之時間上、下班，並配合甲方規定紀錄出勤狀況之方式

辦理，不得無故遲到、早退或曠職。有事無法依約準時當班應事先請假，若因突發事件不克

前來，也應立即告知甲方。請假、例假、休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

則、甲方定訂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 保險：甲方應依法為乙方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 

八、 提繳勞工退休金：甲方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 

九、 甲方應落實就業服務法就業歧視禁止規範、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及

性別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十、 甲、乙方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十一、 契約期滿離職者本校將主動辦理退保手續。因特殊事由於契約期滿前變更聘期者，應於 3日

前至系統提出聘期變更申請表單，如未提出前項申請導致不及退保所衍生之保費，由被保險

人、計畫主持人/授課教師/單位主管或聘用單位負繳款之責任。 



 

 

 

十二、 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 本契約一式 2 份，分由計畫主持人及乙方收執，以資信守。 

 

 

甲方：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地  址：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 

計畫主持人/授課教師/單位主管：                      (簽章) 

乙方：姓  名：                                          (簽章) 

地  址：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章)(乙方年滿 18 歲者免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